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第1项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应急管理领域）
一、办理依据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秘〔2021〕65号），“12350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及咨询电话服务”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

二、承办机构

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根据业务分工及时转交相关科室办理；
2．督促配合办理科室及时办理、回复有关事项，做好与反映人沟通反馈等工作。
七、办理时限

一类：上级单位转办事项、领导批示事项，社会影响面大、群众关注度高的重难点事项 10个工作日；

二类：一般求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非咨询类事项 10个工作日；

三类：咨询类事项 3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 

电话：0554-6649923
第2项  开展“6·16”全省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

2.《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4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的通知》（安委办〔2014〕7号）将每年的6月16日确定为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

二、承办机构

市应急管理局人事教育科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确定具体时间、场地、参加单位和人员等；

2．围绕活动主题，筹划活动内容、表现形式等；

3．布置活动现场，安装设备设施等；

4．活动现场向社会公众发放宣传品，开展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等咨询宣传活动。

七、办理时限

每年6月16日当天。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应急管理局人事教育科
电话：0554—6667203
第3项  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

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应急演练。
二、承办机构

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
三、服务对象

县级政府，有关生产经营单位。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指导县级政府或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开展本地区、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使有关人员了解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

2．指导县级政府或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本地区、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害风险特点和规律，组织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

3．指导县级政府或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 电话：0554-6649923。

第4项  信息公开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七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方式。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二、承办机构
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1．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2．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
3．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六、服务流程
1．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在局网站及时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属于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
七、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经报局分管负责同志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需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电话：0554-6645964
第5项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

一、办理依据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二、承办机构

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确定具体时间、场地、参加单位和人员等；

2．围绕活动主题，筹划活动内容、表现形式等；

3．布置活动现场，安装设备设施等；

4．活动现场向社会公众发放宣传品，开展有关防灾减灾法律法规、知识咨询宣传活动。

七、办理时限

每年5月12日当天。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

电话：0554-6660850


